
公告日期115年2月1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信 114 偵 1617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潘○偉 不起訴處分

信 114 偵 1617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鄭○皓 不起訴處分

信 114 偵 1617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賴○誠 不起訴處分

勇 115 速偵 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○琴 聲請簡易判決

勇 115 速偵 4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霞 緩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722 交通過失傷害 新城分局 陳○麟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866 妨害名譽 南一分局 吳○玲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1275 傷害 檢○官簽分 周○智 不起訴處分

清 115 偵 127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何○桓 不起訴處分

智 115 軍速偵 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楊○俊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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